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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知发〔2023〕28 号

关于推动伊春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、
细化政务服务标准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分局）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我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，切实提

升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，现将知识产权工作流程

图及服务指南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、知识产权工作流程图

2、知识产权工作服务指南

伊春市知识产权局

2023 年 9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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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知识产权工作流程图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流程图

拟定伊春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行动方案

报局领导批示

向市局有关部门和县（市）区局及相关单位发出通知

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行督导

针对问题提出工作建议，经局领导批准后，向相关单位反馈

督促整改落实

形成工作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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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伊春受理窗口
服务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
1.商标注册申请

2.撤回商标注册申请

3.变更名义地址管理规则

成员名单申请

4.撤回变更名义地址管理

规则成员名单申请

5.变更代理人/文件接收

人

6.撤回变更代理人/文件

接收人

7.删减商品服务项目

8.撤回删减商品服务项目

9.转让移转申请注册商标

申请

10.撤回转让移转申请

注册商标申请

11.商标续展申请

12.撤回商标续展申请

13.商标注销申请

14.撤回商标注销申请

15.商标使用许可备案

16.撤回商标使用许可

备案

17.变更许可人被许可

人名称备案

18.商标使用许可提前

终止备案

19.出具优先权证明申

请

20.马德里国际商标注

册证明申请

21.商标更正申请

22.补发商标注册证申

请

23.补发变更转让续展

证明申请

24.商标质押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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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办理流程

国内的申请人申请商标注册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，携带所

需材料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商标受理窗口办理，或委托在国家知识

产权局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办理。

三、办理材料

（一）自然人：

1.营业执照彩色扫描件

2.身份证彩色扫描件

3.电子版商标图样

4.商标注册申请书

5.网上申请确认书（窗口领取）

6.如有经办人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

（二）法人或其它组织：

1.营业执照彩色扫描件

2.公章

3.代理委托书（由法人签字）

4.电子版商标图样

5.商标注册申请书

6.网上申请确认书（窗口领取）

7.如有经办人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

以上为商标注册业务所需材料，要获取办理其它业务所需材

料的，可拨打 0458-6136828 咨询，也可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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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局 中国商标网 (cnipa.gov.cn) 自行查询下载。

四、收费标准：
收费项目 纸质申请收费标准

（按类别）

接受电子发文的网上申请收费标

准

（按类别）

受理商标注册费

300 元（限定本类10 个商品。10

个以上商品，每超过1个商品，

每个商品加收30 元）

270 元（限定本类10 个商品。10

个以上商品，每超过1个商品，

每个商品加收27 元）

补发商标注册证费 500元 450 元

受理转让注册商标费 500元 450 元

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 500元 450 元

受理续展注册迟延费 250元 225 元

受理商标评审费 750元 675 元（部分开通）

变更费 150元 0元

出据商标证明费 50 元 45 元

受理集体商标注册费 1500 元 1350 元

受理证明商标注册费 1500 元 1350 元

商标异议费 500元 450 元

撤销商标费 500元 450 元

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

费

150元 135 元

五、收费依据:

原国家计委、财政部计价格[1995]2404 号文件，国家发改委、

财政部发改价格[2015]2136 号文件，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

税[2017]20 号文件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发改价格〔2019〕

914 号文件。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

六、支付方式及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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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商标便利化改革目标，进一步简化商标业务缴费

流程，推进财政票据电子化改革，各项商标业务均可通过线上缴

纳费用，线上领取票据，建议当事人和代理机构采用网上缴费，

具体方式如下：

（1）银行汇款缴费

收 款 人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

银行账号：7111410182600018867

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北京富力支行

特别注意：汇款人汇款时应当在附言中只填写缴费码，并将

缴费通知书复印件(加盖汇款单位公章或汇款人签字)、银行汇款

回单邮寄至商标局，寄发邮件邮戳日期视为缴费日期（邮戳日期

不清的，需提供邮局证明），由于未按要求填写并邮寄材料的、

汇款金额不足的、缴费超期的视为未缴费，所提交申请依法不予

受理。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 1 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

局，财务处（规费）收，联系电话：010-63218500，邮编：100055。

（2）网络缴费

当事人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（简易用户）缴费的，须在系

统开放时间内，登陆缴费用户在线向商标局缴纳费用。

详细操作步骤请登陆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中国商标网

(cnipa.gov.cn)—商标网上申请—简易用户登陆—简易用户注册教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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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窗口缴费

收到缴费通知书后，到办理的窗口进行现场缴费，可使用微

信或支付宝扫码缴费。

七、支付时限

商标申请当事人及代理机构应自收到商标局缴费通知书之日

起 7 日内，向商标局缴纳费用，其中，国内业务发放《缴费通知

书》，国际业务发放《商标国际注册缴费通知书》。

八、设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一条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，保

护商标专用权，促使生产、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，维护商

标信誉，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、经营者的利益，促进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的发展。第四条【商标的注册申请】；第二十二条【商标

注册申请的提出】；第二十三条【注册申请的另行提出】；第二

十四条【注册申请的重新提出】；第三十九条【注册商标的有效

期限】；第四十条【续展手续的办理】；第四十一条【注册商标

的变更】；第四十二条【注册商标的转让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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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春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指南

一、相关依据

（一）《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

(国知发管字〔2007〕157 号)。

（二）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整合建设 12315 行政执法体系更好

服务市场监管执法的意见》(国市监网监〔2019〕46 号)。

（三）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知发保字〔2020〕22 号）。

二、维权援助受理条件

（一）提交《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申请人为公民的，应当提交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

（复印件需本人签字）。

（三）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当提供单位主体资格

的证明文件（企业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社会团体法

人登记证书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
（四）申请人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，同时提交有效的权利证

明的原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公章或者本人签名）。

（五）委托他人办理的，应提供委托人签名的委托书。

（六）申请事项和事由的说明文件、佐证材料。

四、办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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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网上申请：http://www.ipwq.cn（中国知识产权维权援

助网）。

（二）线下申请：伊春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。

（三）办理时间：收到有效齐全的受理文件之日起 45 个工

作日（根据事项难易程度）。

（四）联系电话：0458-6167049。

（五）收费标准：免费。

http://www.ipwq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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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办事指南

知识产权创造相关

一、商标注册申请

受理社会公众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。

二、商标变更申请

受理商标申请人或权利人提交的商标注册申请项目变更的申

请。

三、商标更正申请

受理商标申请人或权利人提交的商标更正的申请。内容仅限

于申请文件或者注册文件中的名义、地址、商品等项目个别文字

错误，不涉及实质性内容。

四、注册商标转让或移转申请

受理商标权转让人和受让人提交的转让或移转注册商标申

请。

五、注册商标续展申请受理

受理商标权利人提交的注册商标续展申请。

六、专利申请咨询

向社会公众提供专利申请流程等相关工作，包括专利申请程

序，可通过个人申请或专利代理机构申请，可提供咨询服务等相

关业务。

七、专利费用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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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社会公众提供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时，应当缴纳费用

的咨询服务。

知识产权运用相关

八、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申请受理

受理商标注册人及注册商标使用被许可人提交的注册商标使

用许可备案申请。

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办理登记

受理注册商标专用权出质人与质权人提交的注册商标专用权

质押登记申请。

十、专利转让咨询

向社会公众提供专利转让人或受让人提出的转让专利有关事

务的咨询服务。

十一、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咨询

向社会公众提供专利权出质人与质权人专利权知识产权质押

登记申请事务的咨询服务。

十二、专利开放许可咨询

向社会公众提供专利权人提交专利开放许可相关事务的咨询

服务。

知识产权保护相关

十三、知识产权维护援助咨询服务

向社会公众、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维权援助咨询服务。

十四、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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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社会公众提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等服务。

十五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申请受理

受理社会公众、纠纷当事人的纠纷调解申请，对当事人纠纷

争议点进行调解。

知识产权管理相关

十六、知识产权法律、政策事务咨询

向社会公众提供包括知识产权申请、审批、保护、运用、管

理、服务等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、政策事务咨询。

十七、专利申请流程事务咨询

向社会公众提供专利申请流程事务咨询。

十八、商标注册申请事先咨询

向社会公众或申请人提供现场事先咨询服务，帮助申请人查

询拟申请注册商标的合法性、显著性及在先权利冲突情况，以提

高申请成功率。

十九、商标业务咨询

向社会公众或申请人提供商标申请业务咨询、商标申请流程

及状态信息咨询服务。

向申请人提供注册商标申请补正、驳回复审、撤销等业务咨

询服务。

二十、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业务咨询

向社会公众或申请人提供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业务咨询。

二十一、专利信息检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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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社会公众提供专利信息的查询、检索、分析服务。

二十二、黑龙江省专利奖咨询

向社会公众提供黑龙江省专利奖项事宜相关咨询。

二十三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咨询

向企业提供申报黑龙江省专利奖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相关事

宜的咨询服务。

二十四、知识产权促进高质量发展企业奖补资金项目咨询

向企业提供申报知识产权促进高质量发展企业奖补资金项目

相关事宜的咨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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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品牌指导站工作指南

商标品牌指导站接受辖区市场主体关于商标、地理标志等知

识产权内容相关的咨询或投诉，并及时指导市场主体将案件举报

信息对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。

一、注册指导服务

（一）服务内容主要包括：

商标、地理标志的申请注册及后续业务的咨询和指导、产业

集群品牌注册的帮扶指导、支持市场主体开展国际商标注册申请，

推介宣传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途径。

（二）具体服务流程包括：

1.通过商标品牌信息库提示或对辖区市场主体主动走访调

研，获取市场主体的申请注册需求；

2.根据调研情况，同时结合市场主体意愿，进行注册评估；

3.评估办理商标业务的市场主体是否具备主体资格，所要申

请注册的商标是否属于禁止注册或恶意注册范畴；

4.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，由工作人员发给相关业务办理指南；

5.跟踪商标业务办理进度和结果，并及时指导市场主体应对

确权纠纷；

6.业务办理成功后，及时更新商标品牌信息库。

二、运作管理服务

（一）服务内容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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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品牌制度建设、商标品牌资产运用建议、商标品牌使用

管理及推广建议、商标使用不规范现象预警提示，商标信息变更

和商标转让及时提醒办理变更或转让申请手续、专业第三方服务

等。

（二）具体服务流程包括：

1.根据辖区市场主体商标品牌调研情况和实际需求，对市场

主体实施分类指导；

2.指导辖区市场主体建立与其运行相适应的商标品牌管理制

度体系，包括：商标使用制度、许可制度、印制制度等；

3.指导市场主体利用商标开展交易、评估、质押等运作管理；

4.由工作人员向企业发送商标指导建议书；

5.引导企业合理有效利用专业第三方服务；

6.持续跟踪服务效果，并实施改进；

7.及时更新商标品牌信息库。

三、维权受理服务

（一）服务内容主要包括：

受理商标的维权咨询、投诉举报及指导证据收集等服务。

（二）具体服务流程包括：

1.受理辖区市场主体的维权需求；

2.现场对市场主体的维权需求进行分析指导，整理核对相关

证据材料；

3.现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建议市场主体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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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并及时提交投诉举报材料；

4.跟踪问题解决情况，及时收集处理信息，必要时主动提供

协助；

５.针对市场主体维权的难点和代表性问题，邀请知识产权部

门、法院、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给予分析解答。

伊春市知识产权局 2023 年 9 月 6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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